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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嶺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製造科技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本系學生實務

專業能力，並規範本系「實務專題」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之實施方式，特訂定本

實施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系大學部修習本課程之學生。 

 

三、為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本課程原則上採分組進行，每組人數 2~6人，若低於 2

人或高於 6人時，需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本系所有教師均有指導專題製作的義務，每組原則由 1名本系教師指導；特殊情況

下，得由 2人以上共同指導，但其中至少 1人需為本系教師。 

 

五、專題題目應與本系專業發展方向相符。 

 

六、本課程為跨學期延續性課程，實施流程如下： 

(一) 第一學期確定指導老師並訂定專題題目，且於該學期期中考週之前繳交指導

同意書。 

(二) 專題進行期間由指導老師負責控管進度。 

(三) 專題若有異動，須填寫異動申請表，簽請指導老師及全體組員同意後始得異

動。 

(四) 最後一學期需完成專題成果書面報告，並於該學期期中考週後，一週內繳交

口試申請表，且於該學期期末考週前一至二週內進行口試與成果展示。 

 

七、專題成果書面報告： 

(一) 報告格式參照一般學術論文，內容至少 20頁。 

(二) 格式規範： 

1. 使用 A4 直式橫書，字體大小：英文字 12-14 點，中文字 12-14 點，行距

1.5倍行高。 

2. 報告內容須包含摘要、簡介、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結論及參考文獻，並

說明各成員貢獻。 

 

八、專題成果審查：  

(一) 採書面審查與口試方式，學生須繳交專題成果報告並經指導老師同意後，方

可參加審查。 



(二) 審查時間與場次於審查前一週公告，審查所需文件須提前一週繳交至系辦公

室。 

(三) 各專題組由 2至 3名教師擔任審查委員，必要時可邀請校外產學專家參與。 

(四) 評分標準： 

 

成績計算 評分項目(配分比例) 評分內容 

專題成果

審查 70% 

學習態度與貢獻度 (30%) 專題成員參與與貢獻程度 

專題內容 (30%) 研究主題之難易度、實用性及創新性 

文件品質 (20%) 書面報告完整性、美觀與排版質感 

簡報表現 (20%) 簡報內容、表達技巧、問題應對及儀態 

專題成果

展 30% 

海報製作、場地佈置、功能解說 

 

九、專題成果展示： 

(一) 申請口試的專題組別均須參加成果展示。 

(二) 成果展示評分由本系全體教師共同進行，評分重點為專題的完整性、原創性、

實用性及現場解說。 

 

十、課程成績評定： 

(一) 審查通過後，學生須依審查意見修改報告，經審查委員、指導老師及系主任

簽核後，完成報告繳交程序。 

(二) 繳交文件包括： 

1. 書面報告 3本（2本存系上，1本交指導老師）。 

2. 電子資料（含報告、簡報、海報及相關附件，如展示影片、設計圖、程式

碼及操作說明書）。 

(三) 課程總成績計算方式： 

1. 專題成果審查(口試)評分占 70%。 

2. 現場成果展示評分占 30%。 

3. 總成績優異者，指導教授得經推薦申請本校專任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 

(四) 指導老師可依學生專題製作參與過程之個別表現，調整其課程最終成績。 

 

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